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广州市花都区残疾人联合会

年度整体

1、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有关残疾人工

作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定残疾人事业

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协调实施，

开展经常性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开展

残疾人送温暖活动及慰问活动；2、做好

残疾人教育、就业和劳动保障工作，并负

责对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的检查和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收缴、残疾人机动车

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负责辖区内盲人按

摩行业的指导和管理，负责办理残疾人

证；3、负责残疾人康复、用品供应、福

利、社会服务、无障碍设施和残疾预防等

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扶助残疾

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是扎实做好残疾人康复资助工作。二是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三是发放残疾人教育资助。四

是做好精神病人的服务。五是完成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提升工程 。六是开展喜闻乐见的文

体活动。七是组织残疾人节日活动。八是加强残疾人权益保障。九是办理残疾人证。十是做

好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申购、学习与燃油补贴发放。

未能完成原因

无

年度部门

整

体支出规

模

（元）

按资金来源 按资金结构 按预算级次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区本级支出 转移支付镇

全年预

算数
37,749,994.89 0.00 9,901,966.37 27,848,028.52 37,749,994.89 0.00

全年执

行数
33,828,375.60 0.00 8,598,240.56 25,230,135.04 33,828,375.60 0.00

完成率 89.61% 0% 86.83% 90.6% 89.61% 0%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

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

进措施
佐证材料 备注

管理效能

45.00 绩效管理 15.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2.00

部门（单位）依据整体绩效

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

清晰、细化、可量化，用以

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整

体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1.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单位）履

职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的，得0.5分；

    2.绩效指标具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的，得

0.5分；

    3.绩效指标包含可量化的指标的，得0.5分；完

全没有可量化的指标的，不得分；

    4.绩效目标的目标值测算能提供相关依据或符合

客观实际情况的，得0.5分；

    对上述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2.00

1.绩效指标有体现残联各科

室履职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

指标；2.可衡量的指标值；

3.指标可量化；4.能提供相

关依据或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的。

2021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需提供佐证材料。

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3.00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

、专项资金等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

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预算

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

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部门印发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体现绩效管理

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各处室、机关与下属单位的

绩效职责分工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4.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是综合制度。内

容有缺漏的，酌情扣分。以上三项得分分别占30%、

30%和40%，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3.00

1.对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

绩效要求；2.制定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3.明确绩效职责

分工。

穗残联〔2020〕24号、穗残联

[2016]11号、穗残联规字

[2018]3号、穗残联规字[2020]2

号、穗残联规字[2021]1号

需提供佐证材料。

绩效目标完成率 2.00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

中各项目标的完成情况，反

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

实现程度。

    绩效目标完成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中已实现目标数/申报目标数×100%

    本指标得分=绩效目标完成率×该指标分值。

2.00
2021年度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需提供佐证材料。



管理效能

45.00 绩效管理 15.00
绩效结果应用 2.00

反映部门对监控结果处理、

绩效重点评价意见等的整改

应用情况。

1.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的，得1分，未及

时处理的不得分；

2.对预算执行较慢、自评结果较差的项目，深入分析

及说明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和解决办法的得1分，否

则不得分。

对上述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2.00

1.对监控预警信息及时处理

并整改；2.能对预算执行较

慢、自评结果较差的项目，

深入分析及说明原因，提出

整改措施和解决办法。

2021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需提供佐证材料。

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开

展情况
4.00

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

和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1.绩效监控开展情况

（1）部门（单位）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

控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2）部门（单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监控材料（自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

1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1）部门（单位）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得1分，否则不得分。

（2）部门（单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材料（自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

1分，否则不得分。

本指标得分=部门绩效监控得分+部门绩效自评得分

4.00

1.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监控；2.按时时报送残

联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材料；

3.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4.时报送残联整

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

2021年政府财务报告 需提供佐证材料。

绩效目标合理性 2.00

部门（单位）所设立的整体

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

和评价部门（单位）设立的

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和年度

工作任务的相符性。

1.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单位）“三定”方案规

定的部门职能的，得0.5分；

2.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单位）中长期规划和年

度工作计划的，得0.5分；

3.整体绩效目标能分解成具体工作任务的，得

0.5分；

4.整体绩效目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的 ，得

0.5分；

对上述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2.00

1.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残联

“三定”方案规定的部门职

能；2.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

残联年度工作计划；3.整体

绩效目标能分解成具体工作

任务；4.整体绩效目标与

2021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

配。

1.各类资金管理制度 2.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主要是市制定的康

复资金管理办法、康园工疗资金

管理办法等（各科室提供）。

需提供佐证材料。

资金管理 16.00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3.00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编制

的准确性、及时性，对申请

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

前立项预算评估工作的落实

情况。

1.预算编制基础信息（包括单位人员信息、资产信息

等）准确完整，得1分，否则不得分。

2.部门预算编制在规定时间报区财政局审核 ，得

1分，否则不得分。

3.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按《广州市花都区

本级重大政策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评估管理办法 （试

行）》的程序和内容开展立项预算评估的1分，否则

不得分。

3.00

1.预算编制基础信息（包括

单位人员信息、资产信息

等）准确完整；2.在规定时

间报区财政局审核；

3.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

按《广州市花都区本级重大

政策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评

估管理办法（试行）》的程

序和内容开展立项预算评估

。

2021年度广州市花都区残疾人联

合会部门预算
需提供佐证材料。

预算完成率 4.00

部门（单位）本年度预算完

成数与预算数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

算完成程度。

1.预算完成率=（年度预算数/全年预算数）×100%。

2.本指标得分=预算完成率×分值。

某部门得分=[某部门预算完成率-90%]÷[100%-

90%]×分值。预算完成率完成率在100%-90%之间的，

按公式计算得分；低于90%的不得分。

3.58
89.61%×4=3.5844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

异率
2.00

反映部门（单位）收入预算

编制的准确性。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收入决算数-收入调整

预算数）/收入调整预算数*100%（取绝对值）。

    差异率=0，本项指标得满分；每增加5%（含）扣

减0.5分，直至扣完为止。

2.00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无差异

。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

算报表财决01-1表

《财政拨款收入支

出决算总表》相关

数据计算。

结转结余率 2.00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

余额与当年度预算总额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对结转结余资金的

实际控制程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

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决算数+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

×100%

    1.结余结转率≤10%的，得2分；

    2.10%＜结余结转率≤20%的，得1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0.5分

    3.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2.00 无结转结余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

算报表财决01-1表

《财政拨款收入支

出决算总表》相关

数据计算。



管理效能

资金管理 16.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

平均执行率
2.00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

1.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各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

度平均执行率。

2.平均支出执行率达到100%的，得满分；平均支出进

度低于100%的，得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执

行率×本指标分值。

2.00 平均支出执行率达到100%
2021年度广州市花都区残疾人联

合会预算公开报告
需提供佐证材料。

部门预算及财务管理制

度健全性
3.00

"部门为加强预算管理、规

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

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对

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

展的保障情况。"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

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

2.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3.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对上述标准，全部符合得满分，不符合酌情扣分。

3.00

1.已制定预算资金管理办法

、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

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相

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

、完整；3.相关管理制度是

否得到有效执行。

《区残联预算资金管理办法》、

《区残联财务管理制度》、《区

残联会计核算制度》

需提供佐证材料。

采购管理 2.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政

府采购金额与年度政府采购

预算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政府采购预

算执行情况。

本指标得分=本指标满分分值×政府采购执行率

    其中：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额合计数/

采购计划金额合计数）×100%，超出目标值不加分；

    如实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额则本项不得分

。

    政府采购预算是指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

行政任务编制的、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

购计划。

2.00

按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无实

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

额情况。

2021年度部门决算分析报告 需提供佐证材料。

信息公开管理 4.00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00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

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指绩效目标等绩效信息按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情

况。

如绩效目标等绩效信息在规定时间公开的 ，得满分，

否则不得分。

2.00
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

范围内公开。

《广州市花都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1年度预算公开》、《广州市

花都区残疾人联合会2021年度决

算公开》

需提供佐证材料。

预决算信息公开合规性 2.00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在被

评价年度是否按照政府信息

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预决

算信息，用以反映部门（单

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

情况。

1.部门预算公开得分：

 （1）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的，得

1分。

 （2）进行了公开，但未达到时限、内容或范围要求

的，得0.5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0分。

 （4）涉密部门经批准不需要公开相关信息的，计

0.5分。

2.部门决算公开得分：

 （1）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的，得

1分。

 （2）进行了公开，但未达到时限、内容或范围要求

的，得0.5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0分。

 （4）涉密部门经批准不需要公开相关信息的，计

0.5分。

本指标得分=部门预算公开得分+部门决算公开得分

2.00
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

范围内公开预算和决算.

《广州市花都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1年度预算公开》、《广州市

花都区残疾人联合会2021年度决

算公开》

需提供佐证材料。

资产管理 4.00

资产账务核对情况 1.00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账与

财务账的核对情况。

资产账与财务账（或部门决算资产负债简表）相符

的，得1分；不相符的不得分。
1.00 资产账与财务账相符.

2021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分

析报告
需提供佐证材料。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1.00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

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

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

、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

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

障情况

1.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

合法、合规、完整，得0.5分；

2.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得0.5分。

1.00

1.已制定资产管理制度，且

合法、合规、完整；

2.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

行。

《花都区残联资产管理制度》、

《2021年度固定资产清查盘点报

告》

需提供佐证材料。



管理效能

资产管理 4.00

固定资产利用率 2.00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

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

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

部门（单位）固定资产使用

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

2.90%＞比率≥75%的，得1.5分；

3.75%＞比率≥60%的，得1分；

4.比率＜60%的，得0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

资产总额）×100%。

1.50
(3455560.23/4138427.79)

×100%=83.50%

《2021年度固定资产清查盘点报

告》
需提供佐证材料。

成本管理 4.00

公用经费控制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

出的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

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

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

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100%，得满

分；差异率>100%时，不得分。  

2.00
455451.05/583092.57×100

%=78.1%
2021年度部门决算分析报告 需提供佐证材料。

2.0“三公”经费控制率 0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

实际支出数与预算安排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对“三公”经费的实际控

制程度。"

 

2.0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

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控制率≤100%，得

满分；差异率>100%时，不得分。

0
(28007.62/116000)）

×100%=24%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

算报表附表《机构

运行信息表》数据

计算。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自

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

进措施
佐证材料 备注

履职效能 50.00

(康复经费)为有康复

需求的精神病人提供

康复训练和康复服

务；对康复员和残疾

儿童家长进行培训；

解决贫困精神病人住

院伙食费和护理费            
7.00

聘请康复资助工作人员

工资  
1 1人 1人 1.00 无

经费办件收文呈批表和协议书

(【2018】24)

贫困精神病人住院服务

满意率
1 ≥99% 99% 1.00 无

经费办件收文呈批表和协议书

(【2018】24)

第三方机构监管率 1 ≥100% 100% 1.00 无
经费办件收文呈批表和协议书

(【2018】24)

贫困精神病人住院伙食

费和护理费
2 ≥250人 280人 2.00 无

经费办件收文呈批表和协议书

(【2018】24)

贫困精神病人住院出车

费
1 ≥70人 8人 1.00 家属自驾接送病人出入院

经费办件收文呈批表和协议书

(【2018】24)

贫困精神病人住院服务

率
1 ≥95% 100% 1.00 无

经费办件收文呈批表和协议书

(【2018】24)

(社区精神综合服务

中心经费)完成《广

州市社区精神康复综

合服务中心建设方案

》（穗残联〔2013〕

201号）文件要求的

内容。

11.00

社区精神康复“一对一

”完成率、社区活动和

家属服务完成率

1 ≥100% 100%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第三方机构监管率 1 ≥100% 100%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大型社区宣传活动群众

普及人数
1 ≥300人次 310人次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重点人群残疾预防知识

普及率、社交康乐活动

服务对象普及率

1 ≥95% 98%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服务对象对上门康复服

务满意率、服务对象家

属或监护人满意率

1 ≥99% 99%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社交康乐活动人次 1 ≥1000 2369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履职效能 50.00

(社区精神综合服务

中心经费)完成《广

州市社区精神康复综

合服务中心建设方案

》（穗残联〔2013〕

201号）文件要求的

内容。

11.00

社区精神康复“一对一

”服务人数
1 ≥400人 405人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建立精神病人档案人数 1 ≥1000人 1000人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入户探访、电话探访、

小组服务人次
1
≥400人次、≥480人次、≥

420人次
450人次、698人次、556人次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社会功能及职业技能训

练服务
1 ≥800人次 898人次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精神病人家属活动 1 ≥748人次 754人次 1.00 无 （穗残规字〔2020〕1号）

（工疗机构日常运营

经费、工疗站运作经

费-职业训练津贴、

康园工疗机构工作人

员年薪酬）根据文件

要求为我区每个镇街

建立1个康园工疗

站，每站配置3名工

作人员，完成30名学

员任务。

8.00

工疗站学员到站率  2 ≧80% 92% 2.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9]3号)

学员认可率 2 ≧80% 96% 2.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9]3号)

康复训练的有效率 2 ≧80% 100% 2.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9]3号)

服务对象（含家属）满

意率
2 85%或以上 100% 2.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9]3号)

（扶贫助学经费）根

据关于印发广州市残

疾人教育扶助办法

（穗残联规[2018]2

号）开展残疾人扶贫

助学项目。

9.00

是否促进残疾学生学习 1 显著 显著 1.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8]2号）

是否在当年12月31日前

完成
1 是 是 1.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8]2号）

残疾人扶贫助学经费监

管率
1 ≥100% 100% 1.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8]2号）

发放残疾学生教育奖励 1 ≥12人 16人 1.00
因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

造成的
（穗残联规字[2018]2号）

发放寄宿残疾学生生活

补助
1 ≥50人 51人 1.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8]2号）

发放贫困残疾人子女和

非寄宿残疾学生教育生

活补助

1 ≥550人 643人 1.00
因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

造成的
（穗残联规字[2018]2号）

残疾人对残疾学生扶贫

助学工作的满意率
1 ≥95% 98% 1.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8]2号）

发放残疾学前儿童生活

补助
1 ≥35人 48 1.00

因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

造成的
（穗残联规字[2018]2号）

残疾学生生活是否改善 1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1.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8]2号）

（孤寡残疾人托养中

心运作补助）根据

2012年会议纪要，我

区狮岭残疾人托养中

心托养人数按45人计

算，每年每人每月给

予1200元定额补助，

共每年64.80万元。

每年按实际托养人数

结算。

6.00

托养人员对服务的满意

度
1 85%或以上 100% 1.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7〕1号）

托养人员数 2 ≧35人 43人 2.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7〕1号）

维护社会稳定认可度 1 80%及以上 100% 1.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7〕1号）



履职效能 50.00

（孤寡残疾人托养中

心运作补助）根据

2012年会议纪要，我

区狮岭残疾人托养中

心托养人数按45人计

算，每年每人每月给

予1200元定额补助，

共每年64.80万元。

每年按实际托养人数

结算。

6.00

服务对象认为参加托养

对改善生活质量有帮助

认可率

2 80%及以上 100% 2.00 无 （穗残联规字〔2017〕1号）

(康复资助经费)  根

据有关文件精神和残

疾人“人人享有康复

服务”要求，为我区

进行康复训练和残疾

人配置必要的辅助器

具进行康复资助。

9.00

残疾矫治手术 2 2人 10人 2.00 无

（穗残联[2016]11号）、（穗残

联〔2020〕24号）、（穗残联规

字[2018]3号）、（穗残联规字

[2020]2号）、（穗残联规字

[2021]1号）

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资

助率
1 100% 100% 1.00 无

（穗残联[2016]11号）、（穗残

联〔2020〕24号）、（穗残联规

字[2018]3号）、（穗残联规字

[2020]2号）、（穗残联规字

[2021]1号）

医疗机构康复项目 1 130人 239人 1.00 无

（穗残联[2016]11号）、（穗残

联〔2020〕24号）、（穗残联规

字[2018]3号）、（穗残联规字

[2020]2号）、（穗残联规字

[2021]1号）

残疾辅助器具适配 1 200例 448例 1.00 无

（穗残联[2016]11号）、（穗残

联〔2020〕24号）、（穗残联规

字[2018]3号）、（穗残联规字

[2020]2号）、（穗残联规字

[2021]1号）

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

资助
1 5人 217人 1.00 无

（穗残联[2016]11号）、（穗残

联〔2020〕24号）、（穗残联规

字[2018]3号）、（穗残联规字

[2020]2号）、（穗残联规字

[2021]1号）

首次评残报销数 1 120人 203人 1.00 无

（穗残联[2016]11号）、（穗残

联〔2020〕24号）、（穗残联规

字[2018]3号）、（穗残联规字

[2020]2号）、（穗残联规字

[2021]1号）

精神障碍患者专科门诊

治疗资助
1 460人 808人 1.00 无

（穗残联[2016]11号）、（穗残

联〔2020〕24号）、（穗残联规

字[2018]3号）、（穗残联规字

[2020]2号）、（穗残联规字

[2021]1号）

定点机构残疾人康复训

练
1 130人 283人 1.00 无

（穗残联[2016]11号）、（穗残

联〔2020〕24号）、（穗残联规

字[2018]3号）、（穗残联规字

[2020]2号）、（穗残联规字

[2021]1号）

加减分项 5.00 工作表现加减分 5.00 工作受表彰或批评 5.00
反映部门预算管理工作受表

彰或批评的相关情况。

1.加分项：部门完成预算编制及执行等工作较好，受

到财政部门表扬的；部门决算完成工作较好，受到财

政部门表扬的,每项加2.5分，加分最多不超过5分。

2.减分项：审计部门或财政部门在对各部门进行监督

检查、绩效评价时,如发现在预算编制或预算执行上

存在违规行为、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部门未在规定

时限内完成绩效自评的、绩效审计发现问题造成入审

计整改问题的,每发现一起扣2.5分，扣分合计不超过

5分。

5.00 无
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绩效自评

的。
需提供佐证材料。

总分 100 自评得分 94.08

注：履职效能中的二、三级指标对应批复的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的绩效目标 、关键指标及指标值。


